
 

 

 

 

 

 

 

 

 

税务评论 
 

香港将引入转让定价规管框架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二零一六年六月加入了经合组织为实施税基侵蚀及利润转

移（BEPS）而设的合作框架以打击 BEPS 活动，随后在二零一七年七月公布咨询

结果后，终于在 2017 年 12 月 29 日刊登了期盼已久的税务（修订）（第 6 号）

条例草案（《修订条例草案》）1。我们看到在这份长达 162 页的修订条例草案

中，除了预期引入转让定价规管架构及经合组织建议的转让定价文档要求外，亦

包括其他建议的改革措施，以符合经合组织 BEPS 方案的四项最低标准2，并显著

增强税务局（IRD）打击转让定价规避的权力。 

 

《修订条例草案》已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提交立法会一读。本文重点概括了

《修订条例草案》内有关转让定价政策的变化，对纳税人的潜在影响，以及需要

进一步阐明的范畴。 

 

新的转让定价规管框架 

 

《修订条例草案》并非以全面的条款来界定公平交易原则，而是表明香港将会采

纳经合组织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发布的《跨国企业与税务当局转让定价指南》

（《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引》）和 经合组织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通过的“收入

和资本税务示范公约”以确定归属于非香港居民的常设机构的利润。 

 

《修订条例草案》侧重于 IRD 可以对纳税申报作调整的情况、寻求消除双重课税

的方法，以及纳税人的连带责任。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纳税人与相关联人士3进行了交易，且因交易价格有别于独立人士之

间的交易（违反独立交易原则）而令其获得香港税项利益，IRD 有权

（第 50AAF 条）对纳税人的利润上调或亏损下调。 

 拟议条款的范围涵盖跨境和本地交易，包括有形和无形资产转让、提供

服务、财务资产交易和其他商业安排; 

 企业在不同税务地区的内部交易（如总部与其分支机构/常设机构之间的

交易）也须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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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bills/b201712291.pdf 
2 四项最低标准包括：行动 5 的审查损害性税务措施、行动 6 的防止滥用税收协定、行动 13 的转让定价文档和国别报告

（CbCR）及行动 14 的改善跨境争议解决机制。 
3 一般而言，如某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另一人的管理、控制或资本而获得对另一人的控制权，或由第三者就该两名人士作出上

述行为，该两名人士即属相关联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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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税务是指“税务条例”(第 112 章)（税务条例）所征收的税项，因此除了利得税外，独立交易原则亦适用于

物业税及薪俸税; 

 如果香港纳税人与不需要缴纳香港税的相关联人士进行交易而产生离岸收入，即使该交易没有遵循独立交易原

则，则 IRD 因其未产生任何香港税项利益而无权对该交易作出调整; 

 由于独立交易原则没有安全港条款，意味着纳税人有责任在《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引》规定的五种转让定价方法

中选取其中一种方法确定独立交易价格; 

 当获益人4的本地交易被 IRD 根据独立交易原则作调整，如受损人5为香港纳税人，则受损人可申请基于获益人一

致的方式进行相应调整（第 50AAM 条）。然而，IRD 在对获益人进行转让定价调整时造成的税务影响只有在受

损人与获益人在该纳税年度中的实际税负率相同时才会被抵消; 

 由于税收利益是指纳税人的收入减少或亏损增加，在两个关联人士均有税务亏损的情况下，IRD 仍可进行转让定

价调整。即当获益人与受损人之间的交易因未遵照独立交易原则而使获益人的亏损增加，IRD 可就获益人的亏损

进行调减。尽管如此，受损人应该能够寻求相应调整（第 50AAM 条），依 IRD 对转让定价调整一致的方式增加

税务亏损; 

 第 15BA 条对纳税人转让/处置存货作出以下规定：（1）将营业存货拨用作非营业用途；（2）非营业存货重新分

类为营业存货；（3）在非营业过程中转让营业存货；（4）在非营业过程中受让营业存货，（此处“存货”包括

动产和不动产），一律须采用市场价；及 

 除非纳税人能证明其已采取合理方法确定符合公允定价原则的交易价格，根据第 82A 条的新规定，IRD 有权对纳

税人实施行政处罚。处罚金额不多于因转让定价调整而少征收的 100%税款额。 

 

我们的解读： 

 

可以看到，上述草案条例将会大大赋于 IRD 打击转让定价规避及不合规关联交易（包括本地和跨境关联交易，以及总公司

与分公司或常设机构之间的交易）的权力。这些转让定价规定将适用于 2018 年 4 月 1 日起的课税年度（即 2018/19 及之

后的课税年度）。新的规定颁布后是否适用于现行的交易以及 2018 年 4 月 1 日及之后发生的交易需进一步说明。 

 

知识产权的价值贡献 

 

第 15F 条作为一项新的规定，特别旨在将转让定价结果与创造知识产权（IP）价值的贡献联系起来。根据新的规定，如果

香港纳税人对持有 IP 的关联非香港居民（关联 IP 持有人）进行了 IP 的发展、改良、维持、保护或利用（DEMPE）等活动

或提供进行上述 DEMPE 活动的资产，关联 IP 持有人因此而所产生的专利费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将认定为在港进行

DEMPE 活动或提供资产的香港纳税人的在港收入，并作出征税。 

 

我们的解读 

 

这项规定对纳税人主要影响为，在使用由相关联的非香港居民实体持有的 IP，并获得了专利费或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但

DEMPE 的功能或资产由香港纳税人执行或提供，IRD 有权就归属于香港实体在香港创造价值贡献部分的专利和特许权使用

费收入征税。虽然这项规定看似与第 50AAF 条赋予的权力重叠，但其可为 IRD 对相关联人士之间进行的非独立原则的交

易进行调整提供了一个直接和备用的方法以打击与 IP 交易有关的避税安排，且 IP 交易是 BEPS 行动计划方案的重点领域之

一。况且如果 IRD 依据第 50AAF 条的规定实施转让定价调整，一般须按照《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引》中的转让定价方法

进行，而《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引》并未提供将专利费或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在香港纳税人和非香港居民相联者之间进行分

割的备用方法。 

 

转让定价文档 

 

《修订条例草案》为香港带来的最重要变化之一是香港将引进与 BEPS 专案的第十三项行动计划一致的三层转让定价文档

的拟备要求。提交的义务及影响概括如下： 

 

国别报告（第 58D 条） 

 

集团上年度总收入超过 68 亿港元的跨国企业（申报集团），其为香港税务居民的最终母实体需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当日或

之后开始的会计年度提交给 IRD 的国别报告。报告通常以電子版本方式提交。例如，对于会计年度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须申报集团，它的香港税收居民最终母实体需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向 IRD 提交国别报告。如最

                                                
4 与其他关联方按非独立交易原则进行交易而获得香港税务利益的人称为获益人。 
5 IRD 按照转让定价政策对获益人作出调整后，与其按非独立交易原则进行交易的关联方因 IRD 对获益人的利润/损失调整

而受到影响的人称为受损人。 



终母实体非香港税务居民，在某些情况下申报集团亦可提名香港的成员实体作为代母实体在香港提交国别报告。 

 

以下情况，国别报告的提交义务会延伸至须申报集团中非最终母实体的香港成员实体（次申报责任）： 

 

 非香港税收居民的最终母实体无被规定在其税务居留地管辖区提交国别报告； 

 最终母实体的税收管辖区与香港并无有效的交换国别报告的安排；或 

 因系统失误，以致最终母实体的税收管辖区没有成功與香港进行国别报告交换。 

 

尽管如此，若某申报集团中非香港税收居民的最终母实体或代母实体已经向另一个税收管辖区提交国别报告，且该税收管

辖区与香港设有国别报告交换机机，有关香港成员实体仍可免于提交国别报告。 

 

作为过渡性安排，香港允许须申报集团的最终母实体就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会计年度自愿向 IRD 提

交国别报告。 

 

《修订条例草案》建议把《多边税收互助征管公约》（《多边公约》）作为与其他税收管辖区交换国别报告的主要平台。6 

 

除了国别报告的准备和申报义务外，须申报集团的最终母实体或在香港的代母实体必须在报告期结束后的三个月内（第

58H 条）向 IRD 提交书面通知（例如，申报集团的会计年度截至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则通知截止日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说明将提交国别报告的实体的相关情况。在次级申报责任的情况下，为了免除纳税人在须申报集团中其他香

港成员实体之间的多重申报义务的负担，如果该集团有一个香港成员实体已经在截至日前向 IRD 发出有效通知，则其他香

港成员实体无需再提交通知。 

 

新加入的罚则适用于须申报实体和其聘请的代为提交国别报告的服务提供者，而未有提交报告或书面给予 IRD 通知、或在

国别报告提供具误导性、虚假或不正确的资料或漏报资料的情况。 

 

本地文档及主体文档（第 58C 条） 

 

所有在香港从事贸易或商业业务，以及与关联企业从事交易的企业，必须在 2018 年 4 月 1 日或以后开始的会计年度编制

主体文档及本地文档，除非其符合以下其中一项豁免条件： 

 

(a) 按业务规模的豁免 

 

符合以下三项条件中任意两项的企业无须拟备主体文档及本地文档 

 

(i) 年度总收入不多于 2 亿港元； 

(ii) 总资产不多于 2 亿港元；以及 

(iii) 平均不多于 100 名员工。 

 

(b) 按关联方交易价值的豁免 

 

如企业有以下关联方交易，但交易款额在相关会计期低于订明门槛，企业无须就该类交易准备本地文档： 

 

(i) 资产转让(财务资产和无形资产除外)：2.2 亿港元； 

(ii) 财务资产交易：1.1 亿港元； 

(iii) 无形资产转让：1.1 亿港元；以及 

(iv) 其他交易(例如服务收入和专利收入)：4,400 万港元。 

 

若企业获完全豁免准备本地文档(即所有类别的关联方交易款额均低于订明门槛)，该企业亦无须准备主体文档。 

 

本地文档义务将适用于单一纳税人，而主体文档义务将适用于纳税人所属的整个集团企业。因此，虽然一个集团内可能有

多个公司有义务准备各自的本地文档，但每个集团只需要准备一个主体文档，集团内的所有其他公司就可以共用同一个主

体文档。本地文档应在实体每个会计期间结束后 6 个月内编制，而主体文档应在集团相应会计期间结束后 6 个月内编制。 

 

                                                
6 中国政府已原则上批准将《多边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至香港。另一项修订条例草案已于 2017 年 10 月在宪报刊登，其

中一项是授权行政长官在立法局推动《多边公约》在香港实施。 



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的内容要求与 BEPS 专案最终报告中第 13 项的建议一致，申报规定将适用于 2018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

开始的会计年度（即 2018/19 课税年度）。 

 

评论： 

 

毫无疑问，新的文档规定意味着不符合豁免标准的纳税人的申报义务和成本将显著增加。然而，这些改变对提升香港至国

际转让定价规则及相关的执行标准是必要的。尽管有关文档要到 2019 年下半年或之后才会到期，但我们建议纳税人寻求

专业的帮助，以考虑如何应对合规义务，包括根据文档要求认定集团内的关联交易，并进行必要的转让定价研究以提前确

定相关公平交易价格基准。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公平交易定价基准的认定不应该仅针对那些受文档要求涵盖的交易来确

定，因为 IRD 不会将转移定价调整仅限于这些交易。 

 

预约定价安排制度（第 50AAP 到 50AAV 条） 

 

现行的预约定价安排制度是根据 IRD 于 2012 年 3 月发出的《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税务执行指引）第 48 号，但并

不具法律约束力。由于税务局当局主管小组的规模相对较小，以及未能提供单边预约定价安排，迄今为止只有少数预约定

价安排达成协议。 

 

鉴于 BEPS 时代下以及新的转让定价规则下预约定价安排的需求会上升，《修订条例草案》提出将新的预先定价制度编入

《税务条例》，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虽然《修订条例草案》赋予局长撤销，取消或修改已作出的预

约定价安排的权力，但仅限于以下情况：（i）不符合有关的关键假设，（ii）申请人未履行有关执行的义务，或（iii）申请

人在申请时作出不正确的陈述，提供不正确的资料或者不作出陈述或提供资讯，而这些陈述或资料对有关协议有重大影

响。 

 

另外，IRD 有权按参与审核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 IRD 职员每小时的收费标准向申请人收费。 

 

评论： 

 

我们欢迎扩大预约定价安排制度，以允许纳税人长期以来对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请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预约定价安排

申请的门槛和覆盖期限，因为尚不清楚它们是否将与第 48 号税务执行指引中所述的保持一致。 

 

相互协商程式（MAP）和外地税收抵免申请（第 50AAB，50AAN 和 50AAO 条） 

 

为了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定机制，以确保及时，有效和高效地解决香港所订立的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A）适用的跨

境税收争议，《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如下变化： 

 

 外国税收抵免申请 

 将税收抵免申请期由现行的两年延长，即为有关评估提出的六个月后至相关课税年度结束后的六年内，以较

后者为准。 

 规定纳税人在申请税收抵免前，须先尽量使用 DTA 及外地税务管辖区法律提供的其他宽免措施，将其外地税

务负担减至最低；以及 

 规定纳税人如所缴纳外地税款经调整后导致在香港已获的税收抵免过多，必须在该调整后的三个月内通知

IRD，以便 IRD 进行有关额外的评估，以在规定期限内对纳税人获得的过多税收抵免作出调整。 

 不论《税务条例》的法定时效，IRD 都必须执行相互协商程式达成解决方案。实质上，这强调了一旦纳税人根据

香港的 DTA 提出相互协商程式申请，相互协商程式所达成的解决方案将不受《税务条例》所订明的法定时效的限

制；以及 

 引入仲裁来解决相互协商程式的僵局，从而增强纳税人获得双重课税宽免，但这取决于相关香港 DTA 是否有相应

仲裁条款。 

 

《修订条例草案》标志着香港在 BEPS 时代加强转让定价执行的决心。为应对新的规则和义务，纳税人应审核其关联交

易，以了解公平交易的要求及其潜在影响，并在必要时寻求专业意见，包括根据转让定价文档要求预先确认关联交易的范

围和确定公平交易价格基准。 

 

由于所涉规则的复杂性，预计税务局亦将会发出或更新税务执行指引，以提供进一步的说明。7 

                                                
7 《修订条例草案》除了转让定价之外，还包括其他税务事项，如关于若干行业的利得税宽减修订和要求、提出常设机构的

定义和归属香港分支机构的利润等。我们将在另一税收分析中研究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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